关于做好2011级学生二年级初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 
为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习环境，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和发展空间，根据《韶关学院学生转专业与转学实施办法》（韶学院〔2011〕123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我校2011级学生二年级初转专业工作的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请转专业学生应具备的条件
申请转专业学生应同时具备下列的条件，可转入同年级专业修读。
1、取得学籍满一年（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注册时间为准）。

2、无行政记过（含）以上处分。

3、在所学专业（方向）中，第一学年所修读课程平均成绩排名前5%（含5%，按四舍五入取整），且单科成绩必须及格。

4、转出二级学院同意转出，且转入二级学院具备接收条件并同意转入。

二、转专业工作的基本要求
(一)学生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；学生转专业强调理性、自愿原则。
(二)拟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在做出决定前，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，慎重做出理性选择。
1. 准确定位自身的能力、特长及兴趣，全面收集并充分占有拟转入专业的相关信息，慎重做出理性选择，最大可能地避免盲目跟风现象。
2. 充分利用转专业的契机，深入、系统地构建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。
(三)各学院应切实做好转专业的宣传、教育、审核等工作，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转专业对学院正常教学和管理秩序的不利影响。
1. 组织转专业咨询会，着重向学生介绍专业特色、发展前景、课程设置、就业方向、就业前景以及近几年的就业情况等信息，同时解答学生的疑问，消除信息不对称对转专业造成的盲目性。
2. 有计划地组织已转专业的学生与拟转专业的学生见面，通过面对面交流的形式，为拟转专业的学生提供较直观的建议与咨询。
3. 着重让学生对转专业后所修读课程的难易程度、能否跟上教学进度等问题有清晰透彻的了解。
(四)申请转专业的学生每人只能申请1个专业。
三、转专业工作的程序
(一)学生方面
本学期第3周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相应申请表（可在教务处网站下载，一式二份，转入学院意见暂时不用签署，一份交学籍科，一份交转入学院）。
（二）学院方面
1. 本学期第3周，各二级学院公示年级在籍学生第一学年所修读课程平均成绩排名，并接受学生咨询，同时请将本学院2011级所有专业能接受转专业的具体数报于9月14日前交教务处学籍科（见附件）。
2. 本学期第3—5周, 各学院组织转专业咨询会。转入学生较多的学院应重点强调本专业的性质、特点、课程设置、对学生的能力素质要求、教学进度安排、课程相互衔接等，以劝说部分学生理性选择合适的专业；转出学生较多的学院更多地宣传本专业的优势、特色、发展前景、就业导向等，吸引部分学生坚守本专业。
3. 本学期第6周,教务处对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后予以网上公示。
四、其他
转专业的学生应按转入专业的收费标准缴纳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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